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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治愈出院后被单位拒绝返岗
劳动者可解除合同要求补偿

劳动者违反防控规定拒绝隔离治疗
用人单位可解除劳动合同

广东高院与省人社厅解答争议焦点问题 统一涉疫情劳动争议案件裁审标准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劳动关系领域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劳动用工不稳定因素增加，劳资矛盾逐步凸显，随着复工
复产的推进，涉疫情劳动争议案件呈上升态势，假期工资、调岗调休、解除合同、劳动保护等成为争议焦点问题。

4 月 27 日，记者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广东高院与广东省人社厅联合印发《关于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劳
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简称《解答》），统一全省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人民法院处理涉新冠肺
炎疫情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审理标准。

《解答》明确了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规定用人单位以劳动者籍贯、户籍登记等属原疫情严重地区为由解除劳动
合同的，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对于新用工形式也给出明确指引，员工富余单位将劳动者借出至缺工
单位共享用工的，不改变借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但劳动合同中的相关条款经双方协商可以变更。

■新快报记者 何生廷 通讯员 粤法宣 粤仁宣

1 春节延长假期间工作
不能补休的需支付两倍工资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的通知》要求，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至 2 月 2 日。用人单位在春节延长假期间（1 月 31 日、2
月 1 日、2 月 2 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先安排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
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者小时工资标准的 200%支付工资报酬。
用人单位在此期间未安排劳动者工作，适逢工作日或休息日的，按原工
资计发方式处理。

那么春节延长假与其他假期、医疗期、停工留薪期重叠时，应该怎么
处理？ 《解答》表示，产假、奖励假、陪产假（看护假）、停工留薪期及医疗
期与 2020 年春节延长假重叠的，不得顺延。

年休假与春节延长假重叠的，可以顺延，或者由劳动者另行申请或
者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 婚丧假、事假与 2020 年春节延长假重叠的，可
由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依法协商安排。

2 延迟复工期间工作
应依法支付劳动者工资

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时间的通知》要求，
除特殊情形外，本行政区域内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早于 2 月 9 日 24 时。

2 月 3 日至 9 日受疫情影响延迟复工期间，用人单位已经安排劳动
者使用带薪年休假、单位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的，按相关假的规定支付
其工资。 如未安排各类假期的，按劳动合同约定标准支付工资。

符合规定不受延迟复工限制的用人单位， 在此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
的，应当依法支付劳动者工资。 其中，用人单位在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
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当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按照
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者小时工资标准的 200%支付工资报酬。

3 不遵守防控规定被隔离
请求支付工资不予支持

记者了解到，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按照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支付新冠
肺炎隔离治疗期间或者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期间的
工资报酬，应予支持。

不过，如果是因为劳动者不遵守政府疫情防控规定，导致被隔离治
疗或者医学观察，劳动者请求该期间工资报酬的，不予支持。

此外，受疫情影响，用人单位不能依法及时与劳动者订立或者续订书面
劳动合同， 劳动者请求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 同样不予支
持。

广东高院表示，疫情防控期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采
用电子形式订立劳动合同。 符合劳动合同法、电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电子劳动合同一经订立，与书面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劳动者拒绝治疗、隔离
用人单位可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违反政府疫情防控措施拒绝治疗、医学观察、医学检查、隔
离，影响用人单位生产经营或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的，用人单位可根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或者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拒绝到疫情严重
地区工作 、出差为由 ，解除劳动合同 ，劳
动者能否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 ？

广东高院表示，疫情防控期间，用人单
位未提供必要的防护措施、没有正当理由或
者相关的政策依据要求劳动者到疫情严重
地区工作、出差，劳动者有权拒绝。 用人单位
因劳动者拒绝而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请求
支付赔偿金的，应予支持。 但涉及运送防疫
物资等与疫情防控密切相关的，劳动者无特
殊情况不得拒绝。

劳动者无正当理由拒绝的，用人单位有
权依照法律法规、劳动合同约定或者规章制
度处理。 属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情形的，用
人单位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请求支付
赔偿金的，不予支持。

不过，如果是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到原
疫情严重地区但已被确定为低风险地区工
作、出差，劳动者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的，用
人单位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劳动合同约定或
者规章制度处理，是属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情形的，用人单位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
者请求支付赔偿金的，不予支持。

《解答》明确表示，劳动者因患新冠肺炎
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已参
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保险待遇由工伤保险基
金和用人单位按工伤保险有关规定支付；未
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的工
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

《解答 》还提到 ，劳动者因患新冠肺

炎死亡不属于工伤 ，其近亲属根据 《广东
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
规定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丧葬补助费 、供
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 （或者供养直
系亲属生活补助费 ）、 一次性抚恤金的 ，
应予支持 ， 但已按规定纳入社会保险支
付的除外 。

8 单位未提供必要的防护措施
劳动者可拒绝到疫情严重地区出差

7 因患新冠肺炎认定为工伤
劳动者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用人单位因受疫情影响停工停产，未超
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
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工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协商新
的工资标准；协商未成的，用人单位可根据
劳动合同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但应当向劳
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用人单位没
有安排劳动者工作，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 80%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用人

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且未按上述标准
支付生活费， 超过合理期限或者约定期限，
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提
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请求生活费及经济补偿
的，应予支持。

当用人单位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
营严重困难，可以与劳动者协商，采取调整
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待岗等方式变更
劳动合同，稳定工作岗位。 如双方未能协商
一致，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向劳动
者支付经济补偿。

6 单位受疫情影响停工停产
工资支付要分情况处理

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后，疑似病人在确
诊未患新冠肺炎后， 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
者、自疫情严重地区返粤劳动者以及其他因疫
情防控需要集中或者居家隔离的劳动者，在医
学观察期满后要求返岗，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

拒绝的，应支付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
用人单位拒绝劳动者返岗且不支付工

资超过合理期限，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
三十八条解除劳动合同并请求支付经济补
偿的，应予支持。


